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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政文〔2010〕210号

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仙游县

重大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决策听证制度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管委会，鲤城街道办事处，县直各单位：

《仙游县重大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决策听证制度》已经县政府

第十二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二○一○年八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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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游县重大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决策听证制度

为进一步提高我县重大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的决策水平，使其

更加科学民主，符合仙游实际，县政府决定，建立仙游县重大公

共设施建设项目决策听证制度（以下简称听证制度）：

一、本决定所称听证制度，是指对拟实施的重大公共设施建

设项目，由县政府或县政府委托项目审批部门在项目审批立项前，

组织社会各有关方面，从项目建设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公共安全、

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论证，提出建议意见。

二、本决定所称重大公共设施建设项目是指：使用国有资金

（含财政性资金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）、国家融资、国际

组织资金，投资额度在 3000 万元（含 3000 万元）以上，关系社

会公共利益、公共安全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公用事业项目。

三、实施重大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听证制度主要采取听证会的

形式，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客观和效率的原则。

1、听证会由县政府或县政府委托项目审批部门组织。听证

会设听证主持人、听证员，听证主持人由分管副县长或县政府办

分管领导担任；听证员由主持人指定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担任。

2、听证会代表。听证会代表应该具有一定的广泛性、代表

性、关联性。一般由市民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利害关系

人以及城市建设方面的专家、学者组成。市民代表、利害关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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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采用公告、报名、筛选的方法确定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

有关专家学者由县政府邀请。

3、材料准备。提出重大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的乡镇政府（管

委会、街道办事处）或县直部门负责准备有关听证会的材料，包

括项目建设规划方案、可行性及必要性、项目资金来源、项目的

经济和社会效益评估等。

4、听证会通知。听证会公开举行，接受社会舆论监督。政

府在举行听证会 30 日前公告听证会的时间、地点和主要内容，

并至少在举行听证会的 10 日前将通知书、聘请书和听证材料送

达听证会代表。

四、听证会召开前，听证会组织者应当将项目建设的必要性、

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等相关资料送达听证会参加人员或向参加听

证会人员作出必要说明。参加听证会人员要认真阅读听证项目的

相关资料，及时参加听证会，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科

学态度，从全局利益出发，就听证项目建设问题积极提出意见和

建议。

五、听证会组织者要对听证会参加人员、会议内容、与会者

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记录整理，听证会后形成会议纪要。

六、项目审批部门在项目审批过程中，要充分考虑听证会意

见，科学调整项目建设方案。项目获得批准或未予批准，都应向

参加听证会人员进行反馈和说明，必要时还应通过媒体向社会公

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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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经济管理 项目 建设 听证 通知

抄送：县委、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、县纪委。

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年 8 月 18日印发


